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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一 

申請擔任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驗證機構作業 

 

       

 

  

 

   

 

申請者 

   

 
 

申請資料 

(依本辦法第四條) 

進行實地評鑑 

簽訂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 
驗證機構委託審驗契約 

收到通知後於期限內

（最長不得逾三個

月）提出改善報告 

收到通知後應於 

規定期限內（最長不

得逾一個月）補正 

收件 

是否於期限

內完成補 

  正 

 

評鑑結果 

是否符合 

 規定 

 

是否於期限

內完成 

改善 

取審驗費 

通知補正期間

以一個月為

限 

駁回申請 

資料是否 

齊全、完備 

駁回申請 

發給認證證書 

是 

是 

是 

是 

否 

否 

否 

否 

必要時重新

實地評鑑 

主管機關 




